关于废止《韶关市小额建设工程施工交易管理规定》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2019年，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小额建设工程交易管理，简化交易程序、提高交易效率、规范交易行为，我市印发了《韶关市小额建设工程施工交易管理规定》（韶府规〔2019〕15号）》（以下简称《规定》），《规定》于2020年3月正式实施，有效期五年。由于《韶关市小额建设工程施工交易管理规定》（韶府规〔2019〕15号）在起草、审核时，其主要依据的《关于印发〈广东省2017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粤财采购〔2016〕7号，现已由粤财采购〔2020〕18号文件代替）、《关于调整广东省政府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粤财采购〔2017〕7号，现已由粤财采购〔2020〕18号文件代替）现已废止，且为了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小额工程建设项目交易效率，落实项目业主主体责任和更好落实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专项清理的通知》（财办库〔2021〕14号）“各地清理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或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采购项目，通过入围等方式设置的、作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资格条件的各类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等供应商库”的要求，需要废止该《规定》。

二、制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三）《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16号令）；

（四）《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年版）>的通知》（粤财采购〔2020〕18号）。

三、主要内容

根据《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粤府令第 277号）第三十六条“制定机关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文件的调整情况以及上级机关要求，及时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的要求，现决定废止市政府规范性文件《韶关市小额建设工程施工交易管理规定》(韶府规〔2019〕15 号）。该规范性文件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废止。

四、管理规定废止后应如何进行采购

400万元以下的装修修缮工程应使用定点采购、竞争性磋商或竞争性谈判方式进行政府采购；使用财政性资金预算金额达到100万以上（含100万元）400万元以下（不含400万元）且为集中采购目录之外的施工工程项目应使用竞争性磋商或竞争性谈判方式进行政府采购。

其中，定点采购的流程是采购部门向财政部门备案采购计划后，在广东省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完成网上竞价或议价；竞争性磋商和竞争性谈判的流程是采购部门向财政部门备案采购计划后，委托代理机构编制文件、接收供应商报名、经过磋商或谈判后确定成交单位。

解读单位和联系方式

解读单位：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联系方式：8898622

六、解读方案

    解读途径和时间：与《规定》同时公布在市政府门户网站。



